
單位：金額(千元)
表10-3-1(101年度)綜稅所得淨額10分位申報統計分析表 製表日期：105年01月28日

標準差 變異係數納稅單位 所得淨額 平均數 第一分位數中位數 第三分位數分位別

第1分位 597144 0 0 0 0 0.00 0.000

第2分位 597144 0 0 0 0 0.00 0.000

第3分位 597143 0 0 0 0 0.00 0.000

第4分位 597143 10067791 14 0 30 15.08 89.4617

第5分位 597143 48980973 81 63 101 21.54 26.2682

第6分位 597143 99803407 166 143 191 28.04 16.77167

第7分位 597143 167209373 278 246 313 38.25 13.66280

第8分位 597143 264777580 440 393 491 57.49 12.97443

第9分位 597143 442064577 723 628 843 127.31 17.20740

第10分位 597143 1438258921 1548 1212 2259 12344.91 512.542409

合      計 5971432 2471162621 121 0 440 3966.93 958.59414

一、說明：（一）第一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二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二）第三分位數是指有百分之七十五之數值小於該數值。
　　　　　（三）變異係數係指標準差*100 / 平均數。
　　　　　（四）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綜合所得淨額切分位。


